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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4

信息披露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增加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增加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代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业务，同

时参与其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１．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１１

）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１０

）

３．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９

）

４．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８

）

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７

）

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６

）

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５

）

８．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１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在其网上交易系统（

ｈｔｔｐｓ

：

／／ｔｒａｄｅ．１２３４５６７．

ｃｏｎ．ｃｎ

）及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其他

相关业务。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 （含定期定额

申购）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享有

４

优

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

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原费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上述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 上述优

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有。

三、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１

）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规定。 投资者可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２

）投资者可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

非基金交易日，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

２．

业务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 具体扣款

方式以其相关业务规则为准。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也可能同时暂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站：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费）

网站：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山东矿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潍坊众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发布了关于股权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根据该公告，潍坊众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投资”）注销后，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８１８３４８４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３２％

），由其股东按照所占“众信投资”的股权比例进

行分配。

“众信投资”的各位股东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股份的过户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向“众信投资”各位股东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后，赵笃学、刘永清等

１０８

名股

东分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股数量和比例见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１

赵笃学

（

注

１）

２３３１３０２ ０．４４

２

刘永清

２１６０５２２ ０．４

３

刘忠堂

１８２４９３８ ０．３４

４

张宝成

１７８２８２２ ０．３３

５

刘洪太

１６３５７１６ ０．３１

６

张玉明

１６３０６７２ ０．３１

７

周保艳

１６０９９３０ ０．３

８

孟祥玉

１５３１９７６ ０．２９

９

赵晓兰

１４４７９５８ ０．２７

１０

陈乐喜

１４２９２２６ ０．２７

１１

刘广金

１３６００９２ ０．２５

１２

郝万明

１３４８４９４ ０．２５

１３

崔俊芳

１３３８６４６ ０．２５

１４

于建国

１２８８３７０ ０．２４

１５

刘淑贞

１２４４６７６ ０．２３

１６

田清江

１１８７２６８ ０．２２

１７

刘建军

１１７１５７４ ０．２２

１８

赵黎明

１１６５２４６ ０．２２

１９

肖云照

１０９５７３８ ０．２１

２０

刘命来

１０８９９７２ ０．２

２１

刘金玲

８６０３３４ ０．１６

２２

陶家骅

１０７５４２ ０．０２

２３

吴秀香

１０７５４２ ０．０２

２４

丁升峰

１０７５１３８ ０．２

２５

王绪德

１０６６０３４ ０．２

２６

李孝梅

１０６５５４６ ０．２

２７

张士芹

１０２４０５０ ０．１９

２８

郝健

９８３２４６ ０．１８

２９

赵世华

９７４２８８ ０．１８

３０

刘晓建

９７３８５４ ０．１８

３１

张风全

９５８８９４ ０．１８

３２

代桂花

９４４２８４ ０．１８

３３

邓有海

８９４３３６ ０．１７

３４

房秋英

８９３６６０ ０．１７

３５

孟祥义

８６０５４０ ０．１６

３６

张敬武

８５９４５０ ０．１６

３７

郇秀荣

８５４７７４ ０．１６

３８

孙丽娜

８４７５２０ ０．１６

３９

肖旭

８３９４８８ ０．１６

４０

程福登

８２８７３２ ０．１６

４１

郑宪华

８１９５５４ ０．１５

４２

牛洪泉

８１９５５４ ０．１５

４３

丛爱英

８１１７９４ ０．１５

４４

李明湖

８０７４８４ ０．１５

４５

杨卫昌

７９５７８２ ０．１５

４６

梁金玲

７８８９７４ ０．１５

４７

吴荫武

７８８７２４ ０．１５

４８

董树泰

７２９３９６ ０．１４

４９

张兰云

７２１９９８ ０．１４

５０

吴德元

７１５３２０ ０．１３

５１

刘建文

７１３５８０ ０．１３

５２

吴建平

７１０２００ ０．１３

５３

秦友好

６８１７５０ ０．１３

５４

栾桂玲

６７９６３６ ０．１３

５５

孙军洪

６７９０３０ ０．１３

５６

钟庆富

６６３７５４ ０．１２

５７

杨爱宗

６４５５４０ ０．１２

５８

李博俭

６４１７６６ ０．１２

５９

肖世忠

６３９３６６ ０．１２

６０

丛桂香

６３８４４８ ０．１２

６１

尹德云

６３４０７８ ０．１２

６２

赵玉明

６２６１５８ ０．１２

６３

原济昌

６１５９７０ ０．１２

６４

张志才

６１３７８４ ０．１１

６５

徐美凤

６０１３６０ ０．１１

６６

钟砚安

５８９８４８ ０．１１

６７

曹秀英

５８１２８２ ０．１１

６８

王树文

５６２３４６ ０．１１

６９

刘洪山

５６２３４６ ０．１１

７０

张秀玲

５５６５８０ ０．１

７１

郝建科

５４５６９６ ０．１

７２

王世民

５４５４１２ ０．１

７３

宋福友

５３５８５６ ０．１

７４

吴秀红

５３４４６４ ０．１

７５

刘守怀

５１８０３６ ０．１

７６

韩典林

５１０１１０ ０．１

７７

滕祖亭

５０５３１０ ０．０９

７８

田恒吉

５０２４５８ ０．０９

７９

王廷堂

４９２６６８ ０．０９

８０

刘玉美

４５６９９２ ０．０９

８１

刘秀兰

４５６７９８ ０．０９

８２

李素芹

４２８７０６ ０．０８

８３

刘洪生

４１４０４４ ０．０８

８４

张建华

４０９８８８ ０．０８

８５

王成伟

４０８５１４ ０．０８

８６

刘元勇

３９０７８４ ０．０７

８７

孙永田

３７２５１４ ０．０７

８８

刘洪利

３６４２９４ ０．０７

８９

王立军

３６２２６６ ０．０７

９０

郝万福

３５８９２６ ０．０７

９１

滕绍山

３５５８４６ ０．０７

９２

孟令勇

３４７２４８ ０．０７

９３

赵玉贞

３４６８２６ ０．０６

９４

周纪友

３４３８６６ ０．０６

９５

宋中安

３３９３４６ ０．０６

９６

刘延成

３３５５６４ ０．０６

９７

秦鑫

３２５１２８ ０．０６

９８

王克刚

３２３９０８ ０．０６

９９

卓海强

３１８５８４ ０．０６

１００

赵世武

３１８５８４ ０．０６

１０１

肖恒东

３１８５８４ ０．０６

１０２

王中宝

３１８５８４ ０．０６

１０３

孟庆安

３１８５８４ ０．０６

１０４

刘月德

３１８５８４ ０．０６

１０５

赵光民

３１４７４６ ０．０６

１０６

王学成

２３４９７８ ０．０４

１０７

张同林

２３３３８８ ０．０４

１０８

倪若良

１７８９６８ ０．０３

合计

８１８３４８４４ １５．３２

注

１

：此次过户后，公司董事长赵笃学先生持股比例在原有基础上新增

０．４４％

。

此次股份过户前“众信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此次股权过户后赵笃学、刘永清等

１０８

位股东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份。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５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星期一）—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三）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同

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延长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拟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及参加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１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

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

格证书、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星期四）至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系地址：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工业一区 徐工机械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２１００４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６－８７９３８７６６

传 真：

０５１６－８７９３８７６７

联 系 人：赵峤 刘敏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２５

投票简称：徐工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二。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一 关于延长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１．００

二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三 关于制定公司

《

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基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３．００

（

２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３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二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４２５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

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即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

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３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网络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或议案二投票表决，然后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先对议案一或议案二中已投票表决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

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

或议案二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５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

过互联网投票的， 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的结果。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投票系统如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授权委托书

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附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参加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一、会议通知中列明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制定公司

《

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基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二、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表决权。

三、若受托人认为本人授权不明晰，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相关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二

○

一二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１

点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五号楼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名。会议由施少斌董事长主持，监事会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

会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偿还下列银行贷款：

贷款银行 合同号

贷款金额

（

万

元

）

借款日期 到期日期 年利率

中国进出口

银行广东省

分行

２１５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２１

１０２８１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４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２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合 计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使用超募资金偿还

上述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保荐机构、 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发表了专项意

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具体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

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五号楼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陈婉仪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１

、本次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认为：公司将部分超

额募集资金用于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切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了公司财务费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每股收益水平，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１．４

亿元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

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概况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江钢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２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１３．５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

４６

，

１１３

，

４０３．２５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６０１

，

８８６

，

５９６．７５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００６４

号《验资

报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０１

，

８８６

，

５９６．７５

元， 扣除计划募集资金金额

３００

，

９０９

，

４００

元后，超募资金为

３００

，

９７７

，

１９６．７５

元。 根据已披露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之“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披露：“若募集资金满足

上述项目投资后尚有剩余，则剩余资金将用于其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为最大限度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根据《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

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的议案》。 议案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计划

将

１．４

亿元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银行 合同号

贷款金额

（

万

元

）

借款日期 到期日期 年利率

中国进出口

银行广东省

分行

２１５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２１

１０２８１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４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２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４．７６％

合 计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

提前归还以上银行贷款，一年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６６６．４

万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每

股收益水平，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使用超募资金偿还

上述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二、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审批及相关机构意见

（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２

）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４

）保荐机构意见

珠江钢琴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已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珠江钢琴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适应公司业务

发展的需要，并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

金归还银行贷款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珠江钢琴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同意

公司实施该事项。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独立意见》

３．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４．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

行贷款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庞江华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７．１６ １４．７２

元

２００ １．６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庞江华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５１８．５６５ ３６．１５ ４，３１８．５７ ３４．５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２９．６４１３ ９．０３８ ９２９．６４１３ ７．４３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８８．９２３７ ２７．１１５ ３，３８８．９２３７ ２７．１１５

二、其他相关说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江华先生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入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补贴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财政部下发的 《关于公布第一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

业名单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２

］

４８

号），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江

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格林美”）同时入选第一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荆门格林美和江西格林美将严格按照财政部、环境保护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２

］

３４

号）的规定执行。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资质的取得， 对于公司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理

业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能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为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

公司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

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为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

限公司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数码”）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１

、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大写）壹亿元整；

２

、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

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

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三、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度为

７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６．８１％

；累计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３４

，

８１０．１２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０７％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海南民

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２６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总

额为

１５

，

８１０．１２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控股子

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华商数码提供的担保总

额度为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华商数码为陕

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开立信用证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实

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 不存在逾期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

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安徽省合肥市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

３

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谢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

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制定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的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公司章程修订案》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为进一步增强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透明度，完善和健全公

司利润分配决策和监督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便于投资者

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企业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

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修订并制定了未来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具体如下：

一、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润

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利润分配形式及间隔期：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当年如实

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利润时，应当进行年度利润分配。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现金分红条件及比例：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前提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如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所占用的

资金。

（四）股票股利分配条件：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情况与公司经营规模不匹配，发

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最低现金股利分配之余，进行股票股利分配。股

票股利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

在公司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订

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拟进行中期分配的情况下）、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

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

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制订现金分红方案的，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不分配原因、未用于分配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

此发表审核意见。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除安排在股东大会上

听取股东的意见外，还通过股东热线电话、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公司因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

要等原因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并提交股

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其中，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在议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调整后的利润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且不

得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此发表审核意

见；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二、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

（一）公司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公司着眼于长远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

际、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

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

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二）本规划的制定原则：坚持现金分红为主这一基本原则，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以

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三）公司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具体如下：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

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２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未来三年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３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

润分配。

４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公司接

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四）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评估，

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

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五）公司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

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

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

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六）股东利润分配意见的征求：公司证券投资部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回答投资者的日常咨询，

充分征求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的意见及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

心的问题。

（七）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修订时亦同。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电

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在安徽省合肥市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亲自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学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制定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的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公司章程修订案》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

６

号子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要议程：

议案一、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议案二、审议《关于修订

＜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６

、参加会议人员：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７

、参与现场投票的股东的会议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者传真方式办

理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３

）登记地点：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投资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

６

号，邮编：

２３００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１－５８４８１５１

。

８

、其他事项：

（

１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联系人：孙为民，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５８４８１５５

。

特此通知。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

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反对或弃权。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